附件2
委托竞租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委托人）：    四川三星堆智慧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汉市天津路西一段38号6F-604四川三星堆智慧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838-5101099                     
乙方（受托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就下述标的竞租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遵守：
1.  委托竞租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和竞租方式
1. 竞租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商铺位置
	面积（㎡）
	起拍价/元/年
	租赁年限
	备注

	1
	中山大道北二段7幢169、171、173号
	113.3
	61182
	1年
	

	2
	浏阳路东一段28号
	17.14
	7198.8
	1年
	

	3
	东西大街西二段1、3、5
	282.33
	84699
	1年
	

	4
	米市街18号
	105
	50400
	1年
	

	5
	佛山路西三段52、50
	72.44
	17385.6
	1年
	

	6
	佛山路西三段90
	57.48
	13795.2
	1年
	

	7
	汉口路98号附11
	33.93
	22393.8
	1年
	

	8
	汉口路98号附6
	93.57
	89827.2
	1年
	

	9
	武昌路北一段55、57号
	78.8
	33096
	1年
	

	10
	人民医院武昌路南二段54号
	24
	6624
	1年
	

	11
	西安路二段12号附75号
	63.81
	9188.64
	1年
	

	12
	西安路二段12号附89号
	32.22
	4639.68
	1年
	

	13
	西安路二段12号附90号
	32.22
	4639.68
	1年
	

	14
	衡水路三段5号
	56.26
	12827.28
	1年
	

	15
	西安路二段12号二楼72号
	20.87
	3255.72
	1年
	



1. 2、竞租方式：采取起拍价增价式竞租。
第二条  甲方保证对竞租标的物拥有无可争议的处分权，并根据乙方的要求提供竞租标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说明竞租标的的瑕疵（如有）。
第三条  竞租宣传和公告
乙方须对竞租标的进行宣传，广泛招商，在  广汉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平台等媒介发布竞租公告。
第四条  拍卖期限及地点
拍卖人应按甲方公开拍卖标的资产需求，在 规定时间内2025 年    月    日 之前在  广汉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或合适场地 以现场竞租的方式对甲方提供本合同的所载标的进行竞租。
第五条  竞租报名时间及地点
由乙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并在招租公告内注明。
第六条  竞租保证金收退
所有标的的竞租保证金由甲方负责收取。竞租会结束5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全款无息退还未成交竞租人的保证金，成交人的保证金在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并与甲方签订合同后，由甲方通知乙方退还保证金。
保证金收款账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第七条  甲方向乙方提供如下竞租必备资料：
1. 有关部门许可竞租的合法文件。
1. 竞租标的的评估报告。
1. 标的物权属的相关证明及其他书面材料。
1. 拟定的租赁合同。
第八条  竞租佣金
竞租标的经竞租成交后，乙方向买受人收取成交总价 1  % 作为竞租佣金。竞租佣金在竞租保证金中扣除。
第九条  标的的保管和移交由甲方负责。
第十条  成交价款的交付
（一）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由竞得人直接将全年租金缴纳至甲方指定账户。竞得人需现场缴纳竞租第一年成交价款，并于竞租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与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账  户：四川三星堆智慧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 2305368209000006634       
开户行： 工商银行广汉北区支行      
第十一条  竞租未成交的约定    
如无竞租人或竞租流拍的，竞租所产生的公告费、宣传费、办公费、交通费、竞租机构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等全部费用亦由乙方承担。如拍卖标的流标需再行拍卖，甲方只需将调整后的标的起拍价书面通知乙方，双方不需重新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特别约定
1、甲方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本合同所列各拍卖标的，亦不得委托他人进行标的拍卖;乙方不得委托或代理他人参加竞价，亦不得委托他人进行标的拍卖。
3、乙方有确切证据证明竞租标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撤除该标的，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1）竞租标的的权属状况与甲方声明不一致的；
（2）竞租标的存在甲方未声明的重大瑕疵的。
（3）标的竞租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或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竞租活动无法进行的。
4、乙方必须依法进行竞租，不得擅自变更竞租标的起拍价，不得低于起拍价成交，也不得泄露所有竞租人相关信息。
5、从报名之日起至竞租成交，甲方负责标的展示，乙方负责组织现场竞租，竞租资料的归档等工作。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一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并承担对方为主张权利而产生的各种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肆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件：标的租金评估报告
（以下无合同正文）
甲方： （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或委托人：（签章）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